
裁判字號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8 年審易字第 2668 號刑事判決 

裁判日期：民國 108 年 11 月 18 日 

裁判案由：建築法 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     108 年度審易字第 2668 號 

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

被   告 ○○○ 

 

 
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08 年度偵字 

第 17963 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 

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 

    主  文 

○○○犯建築法第九十五條之違法重建罪，處拘役伍拾日，如易 

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 

    事實及理由 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及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記 

    載之「新北拆任一」均應更正為「新北拆認一」；證據部分 

    補充「被告○○○於本院準備程序、審理時之自白」外，餘 

    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 

二、論罪科刑： 

  (一)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 95 條之違法重建罪。被告前因不 

    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，經本院以 104 年度交簡字第 16 

    65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 月確定，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3 日易 

    科罰金執行完畢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

    稽，其於徒刑執行完畢後 5 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 

    之罪，為累犯，依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所示，為避免發 

    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，法院就該個案依該解釋意旨，裁量是 

    否加重最低本刑。考量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犯罪紀錄，與本 

    案所犯違法重建罪之罪名、犯罪手法均不相同，亦無關聯性 

    ，如適用刑法第 47 條累犯加重其刑之規定，尚與憲法罪刑相 

    當原則、比例原則有違，故不依刑法第 47 條規定加重其刑。 

  (二)爰審酌被告於前所搭建之違章建物經強制拆除後，竟再次違 

    法重建，漠視建築法規保護民眾公共安全之意旨，亦造成市 

    容不佳及主管機關對建築物管理之不利影響，所為應予非難 

    ，惟犯後已坦承犯行，態度尚佳，並自行將再次搭蓋之違章 

    建物拆除，兼衡其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註記為國中畢業之 

    智識程度、生活狀況，暨其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情節、 

    違建面積大小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 



   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戒。 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73 條之 1 第 1 項、第 299 條第 1 

項前段、第 310 條之 2 、第 454 條第 2 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

本案經檢察官徐綱廷偵查起訴，由檢察官吳子新到庭執行職務。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11    月    18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刑事第二十四庭  法  官  龔書安 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 10 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 

出上訴狀（應附繕本），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。其未敘述上訴理 
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 

上級法院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李略伊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11    月    19    日 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 

建築法第 95 條 
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 1 年以下有 
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30萬元以下罰金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附件： 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 年度偵字第 17963 號 

    被      告  ○○○  男  53歲（民國 00 年 0 月 00 日生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○○縣○○鄉○○147 之 1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居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 000巷 0○0 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 號 

上列被告因違反建築法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提起公訴，茲 

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： 

        犯罪事實 

一、○○○與○○○（○○○涉犯建築法罪嫌，業由本署以 108 

    年度偵字第 5005 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）為父子，渠等於民國 

    106 年、107 年間間共同居住於○○○於 103 年 2 月 23 日取 

    得坐落於地號新北市○○區○○段 000 號土地上門牌號碼新 

    北市○○區○○街 000 巷 0 ○0 號 5 樓之房屋（下稱本案住 

    處）所有權。○○○明知坐落本案房屋上（5 樓樓頂），以 

    金屬、磚等材質建造 1 層，高度約 3 公尺、面積約 70平方公 

    尺之構造物（下稱本案構造物 1 ），係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 

    關許可並發給執照之違章建築，並經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 

    除大隊（下稱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）於 106 年 3 月 27 日至現 



    場勘查後，由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以 106 年 4 月 6 日新北拆 

    任一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上開構造物係 

    屬實質違章建築，並通知被告自行拆除，復於 106 年 7 月 6 

    日依法將上開違章建築強制拆除完畢。詎○○○竟基於違反 

    規定重建經拆除違章建築之犯意，於 107 年 12 月 25 日前某日 

    ，未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之許可並發給建築執照，重新僱用 

    不知情之工人在原處搭建以金屬材質建造 1 層，高度約 3 公 

    尺、面積約 70平方公尺之構造物（下稱本案構造物 2 ），經 

    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於 108 年 1 月 2 日至現場勘查後，由新 

    北市違建拆除大隊以 108 年 1 月 9 日新北拆任一字第 000000 

    0000 號違章建築拆除通知書認定該構造物係屬實質違章建築 

    而查悉。 

二、案經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函送偵辦。 

        證據並所犯法條 

一、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 

┌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

│編號  │證據名稱            │待證事實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1     │被告○○○於偵查中之│1. 其坦承曾收受新北市違建 │ 

│      │供述                │  拆除大隊 106 年 4 月 6 日新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北拆任一第 0000000000 號違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章建築認定通知書之事實。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2.其坦承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於 106 年 7 月 6 日至本案住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處樓頂將本案構造物 1 以屬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違章建築為由強制拆除時，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其在拆除現場之事實。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3.其坦承於本案構造物 1 經上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開程序拆除後，其未經申請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主管建築機關之許可並發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建築執照，復行重新僱用不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知情之工人在原處搭建本案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構造物 2 之事實。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4.其供述其知悉就構造物是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為違章建築物一事進行認定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者，為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，非上述機關及相關業務承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辦人員，尚無認定上開事務│ 

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之權之事實。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5.其辯稱於建造本案構造物 2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前，仍不知悉於本案住處樓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頂復行建造之本案構造物 2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係屬違章建築云云。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6.其供述其於建造本案構造物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前，曾請新北市議員助理協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助以電話聯絡新北市違建拆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除大隊相關業務承辦人員，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經該助理於電話通話完畢後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向其告以得復行增建，惟該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助理並未向其告以新北市違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建拆除大隊相關業務承辦人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員是否准許上開增建之事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2     │證人即本件拆除案件承│1.本案構造物 1 未經何人申請│ 

│      │辦人○○○、○○○於│  主管建築機關之許可並發給│ 

│      │偵查中之供述        │  建築執照，而經新北市違建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拆除大隊認定係屬違章建築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物之事實。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2.本案構造物 2 未經何人申請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主管建築機關之許可並發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建築執照，且非屬新北市合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法建築物增設一定規模以下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構造物處理要點第 2 點各款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所定之構造物而經新北市違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建拆除大隊認定仍屬違章建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築物之事實。            │ 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3     │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 10│本案構造物 1 、本案構造物 2 │ 

│      │6 年 4 月 6 日新北拆任│經新北市違建拆除大隊認定均│ 

│      │一第 0000000000 號違章│屬違章建築物，而分別以左列│ 

│      │建築認定通知書、新北│函文通知被告且合法送達被告│ 

│      │市違建拆除大隊 108 年│住所之事實。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1 月 9 日新北拆任一字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第 0000000000 號違章建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築拆除通知書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



├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

│4     │本案構造物 1 、本案構│1.本案構造物 1 為以金屬、磚│ 

│      │造物 2 於拆除前、拆除│  等材質建造 1 層，高度約 3 │ 

│      │後之外觀照片、本案構│  公尺、面積約 70平方公尺之│ 

│      │造物 1 、本案構造物 2 │  構造物，係未經申請主管建│ 

│      │屬違章建築物之範圍標│  築機關許可並發給執照之違│ 

│      │示示意圖            │  章建築，且於上開時間經新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北市違建拆除大隊認定為違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章建築之事實。          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2.本案構造物 1 經新北市違建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拆除大隊於上開時間拆除後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，金屬材質建造 1 層，高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約 3 公尺、面積約 70平方公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尺之本案構造物 2 復於原址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重建，且本案構造物 2 係未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經申請主管建築機關許可並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發給執照，於上開時間經新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北市違建拆除大隊認定為違│ 

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章建築之事實。          │ 

└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建築法第 95 條之違反規定重建違章建築罪 

    嫌。 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 251 條第 1 項提起公訴。 

    此致 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8     月    22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 察  官  徐綱廷 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8    年    8     月    30 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  黃麗珍 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

建築法第 95 條 

依本法規定強制拆除之建築物，違反規定重建者，處 1 年以下 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
 

 

 

相關法條 



建築法 第 95 條（100.01.05） 

中華民國刑法 第 47 條（105.11.30） 

刑事訴訟法 第 251、273.1、299 條（106.11.16） 


